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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售后返租骗局引业主上套
律师：售后返租违法违规

据 《华夏时报》 报道， “一铺

养三代 ” “八年返租 ， 每月到账

2000 元” “品牌加盟商 ” 等靓丽

的宣传标语是售后返租项目一贯的

作风。 所谓 “售后返租” 也叫售后

包租、 售后回租， 是地产开发商为

促进销售 ， 出售楼盘时与买家约

定， 在出售后的一定期限内， 租给

开发商引进的品牌承租方或者直接

由开发商承租， 由此业主每月可获

得一笔可观的租金回报。

在看似稳赚不赔的买卖背后却

暗藏玄机。 近年来， 售后返租项目

问题层出不穷， 项目既不招商， 又

无法按时给业主租金， 最终高价买

来项目的业主血本无归， 维权遥遥

无期。

近期， 又有多起售后返租项目

因招商失败、 业主租金无法按时收

还， 引发了维权事件。

“画饼式”骗局屡试不爽

据记者了解， 多数购买了带售

后返租项目的业主皆为投资心态，

年纪大的想以此来解决养老问题；

中年人以此作为闲置资金的投资理

财方式……多数是看中其租金的回

报率还可以， 再加上有品牌运营商

加盟， 看好后续长期良好的运营。

购买了清远时代花城售后返租

项目的李先生正是看中了其投资属

性。 原本在广州工作的李先生在中

介的推介下， 来到了清远时代花城

项目。

在销售人员的花式推销后， 李

先生便购买了其中一套 114 平方米

的房子， 并签署了返租合同。 从推

介的宣传广告中可以看到， 李先生

的这套房子， 头两年每个月可收到

2000 元租金 ， 剩余的 6 年每年租

金还会有一定涨幅。

更有甚者， 在中山的陈先生花

了 10 多万元买了一个 3 平方米的

商铺， 承租方承诺每个月给陈先生

1500 元左右租金 。 而结局都是类

似， 租金没有按时收取， 项目也没

有正常营业， 甚至都没有装修。 承

租方以各种理由搪塞， 业主投诉无

门。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

严跃进就 “售后返租” 模式对 《华

夏时报》 记者表示， 从此类售后房租

的模式看， 往往有两点是有很多通病

的。

第一， 很多项目是没竣工前就承

诺售后返租， 这是违法的。

第二 ， 若是给予了各类租金承

诺， 同时此类租金承诺中往往暗示高

租金回报， 这可以理解为一种诱导的

做法， 甚至是有非法集资的嫌疑。

“售后返租”为违规操作

“售后返租和返本销售一直以来

都是行政机关和金融主管部门明确禁

止和查处的违规销售方式。 最高人民

法院甚至在 2011 年审理非法集资案

件的司法解释中明确， 返本销售、 售

后包租、 约定回购、 销售房产份额等

方式出售房产的， 可以按照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 周争锋律师

就售后返租的合规性对记者如此说

道。

而市场上仍有不少开发商投机取

巧， 利用业主的知识盲区以及获取高

回报的心理， 违规操作， 出售售后返

租项目。 记者致电目前仍在售的清远

时代花城咨询售后返租情况， 销售人

员表示目前仍有带租约的项目在售，

以保底加分红的模式， 不同的面积房

屋租金也不一样。

对于售后返租的营销模式， 广东

华商律师事务所周争锋直言： “返租

销售， 可以助开发商迅速回笼资金，

但实际上是把相应的风险转嫁给购房

者， 购房者签订租赁合同后， 在后续

的合同履行过程中， 租赁公司往往以

经营不善为理由拖延租金， 有些干脆

破产倒闭了事， 而此时开发商基于其

不是租赁合同相对应方和返租义务承

担者而免责。 返租约定的租赁时间到

期后， 房产如何保值增值， 谁也不知

道。”

如果是委托经营， 那就等于购房

者购买房产后， 委托开发商代为经营

打理， 此时双方构成委托合同关系，

开发商经营不善导致支付能力不足，

责任承担的主体是购房者， 和开发商

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周争锋表示， 售后返租实际上是

购房者先掏钱解决了开发商的资金短

缺问题， 承担了购买以后房产的所有

风险， 一旦经营不善， 承租方只需要

申请破产就可以规避掉所有的合同风

险。

严跃进提醒， 对于业主来说， 也

不能过于相信很多宣传， 类似 “此类

项目有地方政府做依托” 等内容。 目

前出现此类问题， 建议早点维权。

如遇项目搁置或者烂尾， 建议委

托律师和相关商业地产运营机构， 积

极收购项目和进行盘活。

（李未来 黄琼）

买房要交“喝茶费”？ 律师提醒此类合同无效
据 “深圳新闻网” 报道， 为促

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深圳

将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市场乱象专项

整治行动。 4 月 18 日， 深圳市住

建局宣布将严肃处理恶意哄抬房价

等不良市场行为， 并将对二手房市

场进行干预。

住建局的回应中特别强调， 对

部分市民反映个别楼盘 “收取喝茶

费” “捂盘惜售” “恶意加价” 等

问题， 住建局高度重视， 将根据调

查结果对恶意炒作房价的行为依法

依规严肃处理。

中介收取“喝茶费”

“喝茶费” 是什么费？ 所谓的

“喝茶费”，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中介

收取的 “进场费”。

深圳资深房地产律师张茂荣介

绍说， 以深圳某楼盘三期为例， 受

“限价令” 影响， 2018 年开盘均价

8.5 万元， 而当时该楼盘一期均价

已过 10 万元 ， 2019 年三期入伙 ，

目前二期均价已破 15 万元 （三期

在限售期， 尚不能成交）， 高的在

十七八万元， 如果买到 191 平方

米 ， 一手房再转手到二手房卖可

以赚到约 1700 万元。

“不足两年赚 1700 万元， 如

此暴利， 估计再好的上市公司也只

能望其项背……” 张茂荣律师分析

说， 这也是 “茶水费” “喝茶费”

“打点费” （以下统称 “喝茶费”）

兴起的原因。

这些 “喝茶费” 动辄几十万元

乃至上百万元， 买房者和中介 “周

瑜打黄盖” ———一个愿打， 一个愿

挨的事便发生了。 因暗箱操作， 涉

嫌违规违法的 “喝茶费” 上不了台

面， 所以部分中介以 “代理费” 名

义与购房者签约。

那 么 ， 中 介 以 “代 理 费 ”

（“喝茶费”） 与购房者签订的 《房

产代理认购协议》 是否有效？ 张茂

荣律师的观点是： “喝茶费” 合同

无效， 收取或涉刑案构成犯罪。

额外收钱涉嫌犯罪

民事方面 ， 名为 “代理费 ”，

实为 “喝茶费” 的 《房产代理认购

协议 》 构成 “通谋虚伪 ” ， 根据

《民法总则》 第 146 条规定， 协议

自始无效， 即便购房成功， 购房者

也有权要求退还。

刑事方面， 张茂荣律师认为，

“喝茶费” 的收取因不具有合法性，

故而可能涉及诈骗、 职务侵占、 商

业贿赂等犯罪， 如杭州吴某某因谎

称能获得杭州市新房购房指标， 以

“信息服务费意向金” 名义先后收

取多名购房者 “茶水费” 150 余万

元构成诈骗罪， 2020 年 2 月 20 日

被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 12 年。

张茂荣律师自己也曾代理购房

者购买深圳名校学位房百花公寓买

卖纠纷系列案。 深圳市某一居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投融资部经理傅某则

因私人收取购房者 200 余万元、 中

介 50 余万元， 分别构成犯职务侵

占罪和受贿罪 ， 2017 年被判处有

期徒刑 7 年 6 个月。

张茂荣律师指出， 杜绝 “喝茶

费 ” 需要销售透明化 。 巨大利差

下， 多数情况下购房者支付 “茶水

费” 买到新房还是赚到， 所以少有

反悔要求退还。

为从根本上杜绝 “喝茶费” 导

致的不公平交易， 全国各地多座城市

开始了公证摇号买房， 而深圳 2018

年 5 月蛇口招商双玺的开盘也引入，

成为深圳首个政府监督、 公证摇号销

售的新盘， 其后的 “7.31 政策” 则规

定： 进一步加强新建商品住房的销售

管理工作， 对社会关注度较高、 预计

购房人数较多的楼盘， 引导房地产开

发企业尽可能采用 “线上诚意登记、

公证摇号” “线下公证选房” 的模式

开展相关销售工作， 并对预售商品住

房的公证摇号、 按序选房过程进行全

程监管。

张茂荣律师分析说， “喝茶费”

产生的土壤在于新房与二手房价格

倒挂 。 他的建议是 ， 是否可以考虑

引入税收手段调控 （设定指导价， 允

许开发商自由定价， 定价越高税费越

高）。

（张玲）

普通老宅冒充名人故居
律师：弄虚作假属欺诈行为

据 《云南法制报》 报道， 一

条售房信息最近刷爆了昆明人的

朋友圈 。 信息显示 ， 被评定为

“省级文物单位” 的蔡锷将军故

居 “得意居” 将被出售。

一时激起千层浪， 吃瓜群众

再也坐不住了， 省级文物可以随

意出售 ？ 名人故居可以自由买

卖？ 这种行为是否涉嫌违法？

事后查明， “得意居” 并非

蔡锷将军故居， 只是商家炒作。

那么， 在普通房屋买卖中，

“蹭热点 ” 冒充名人故居行为 ，

是否涉嫌违法又该承担怎样的法

律责任呢？

事由：

“将军故居”标价1亿

4 月 13 日 ， 一条房屋出售

信息仅仅发布 3 个多小时， 就迎

来了超过 30000 次的点击量。

信息显示， 位于昆明金马碧

鸡坊附近的蔡锷将军故居以 1 亿

元的价格出售。 该故居产权面积

705 平方米 ， 拥有 23 个房间 ，

2002 年该故居被授牌为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建筑， 有房产证、 土

地证， 可正常交易。

一时激起千层浪， 这一信息

很快引起坊间热议 ， 疾呼者有

之， 讥讽者有之， 好奇者有之，

更多的则是对这一信息的质疑。

随着 “得意居” 事件的持续

发酵 ， 公众对其关注度不断提

高 ， 目前 ， “得意居 ” 大门紧

闭， 谢绝非购房者进入。

经过媒体多方求证， “得意

居” 并非蔡锷将军故居， 而只是

经过改建的昆明传统民居， 长期

出租给餐饮行业， 其主人为云南

云文地标投资公司董事长黄某。

所谓 “名人故居”， 不过是中介

在售卖房屋过程中炒作的噱头。

而 “得意居” 利用 “名人故

居 ” 炒作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

2019 年 ， “得意居 ” 所在的西

山区文管所曾会同市场监管部门

对 “得意居” 以文物名义进行虚

假宣传和诱导进行过警告。

而今， 可以肯定的是， “得

意居” 并非蔡锷将军故居， 而公

众普遍关注的 “文物出售”， 不

过是一场子虚乌有的炒作。

释法：

冒充故居出售系欺诈

既然 “得意居” 并非蔡锷将

军故居， 那么以名人故居、 文物

单位名义出售房产， 是否涉嫌违

法呢？

云南雁序律师事务所律师

白杰认为 ， 首先 ， 根据我国

《文物保护法》 第二十四、 二十

五条规定 ， 国有不可移动文物

不得转让 、 抵押 ， 非国有不可

移动文物不得转让 、 抵押给外

国人 ， 且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

转让 、 抵押或者改变用途的 ，

应当根据其级别报相应的文物

行政部门备案。

既然 “得意居” 并没有被政

府部门认定为文物， 且其权属应

为私有， 那么合法的所有权人将

其依法转让并不存在法律障碍。

其次， “得意居” 所有权人

对其享有不动产物权， 对该不动

产的转让适用我国民法总则及合

同法中的相关规定。

相关报道中， 房屋所有权人

委托代理人通过房产中介对外发

布的转让信息属于要约邀请， 针

对的对象为不特定的潜在买家，

这个要约邀请就要受法律的规

制， 即至少要表意真实， 不能作

虚假的 、 不实的意思表示 ， 否

则， 如果接受要约邀请的买家根

据卖家 （或其受托人、 中介） 传

达的信息作出购买意愿并最终受

让该房屋， 最后发现受让不动产

并非卖方宣称的名人故居等， 则

可能因为卖方的虚假表意而认定

其行为存在欺诈 ， 从而引发纠

纷， 转让合同可能被撤销， 卖方

将因此承担与此相关的民事法律

责任。

白杰也同时提醒房产中介机

构， 依法依规诚信经营， 切不可

盲目追求成交率和赚取中介费而

降低对交易标的信息的审查核实

标准， 甚至故意隐瞒、 夸大、 编

造虚假信息欺骗客户， 这样做不

仅违背职业道德， 而且还会因违

规经营受到监管部门处罚、 承担

或连带承担民事欺诈的法律责

任！

（姜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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